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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民政局：

《梁河县居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报请梁河县

居者乐蓝天新园建设项目地名使用请示》（梁居房请字〔2022〕

6号）我局已收悉，梁河县居者乐蓝天新园建设项目由梁河

县居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目属民用建筑，

位于县城龙窝大道以东，南甸路以西，勐底路以北，南甸花

园对面。项目总规划用地为69.79亩，拆迁安置区域用地面

积21757.52平方米（约32.636亩），建设10栋住宅、1栋

公共卫生间和1个人防地下室，总建筑面积33336.91平方

米，其中：地上29738.50平方米，地下3598.41平方米，

总基底面积9077.00平方米，现已经全面开工建设，预计2023

年5月竣工投入使用。

根据《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向贵局征求梁河县居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使用住宅区“蓝天新园”一名意见。

联系人及电话：董诗总18008828806

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1月8日


梁建复〔2022〕54号

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蓝天新园住宅区命名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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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居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报请梁河县居者乐蓝天新园建设项目地名使用请示》（梁居房请字〔2022〕6号）我局已收悉，经向县民政局征求意见，同意使用“蓝天新园”住宅小区一名，现将批复如下：

同意使用同意使用“蓝天新园”住宅小区。

小区范围为县城龙窝大道以东，南甸路以西，勐底路以北，南甸花园对面，总规划用地为69.79亩。

按照《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尽快到地名管理部门备案。
2022年11月10日
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1月10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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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民政局：

《梁河县居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报请梁河县居者乐蓝天新园建设项目地名使用请示》（梁居房请字〔2022〕6号）我局已收悉，梁河县居者乐蓝天新园建设项目由梁河县居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目属民用建筑，位于县城龙窝大道以东，南甸路以西，勐底路以北，南甸花园对面。项目总规划用地为69.79亩，拆迁安置区域用地面积21757.52平方米（约32.636亩），建设10栋住宅、1栋公共卫生间和1个人防地下室，总建筑面积33336.91平方米，其中：地上29738.50平方米，地下3598.41平方米，总基底面积9077.00平方米，现已经全面开工建设，预计2023年5月竣工投入使用。

根据《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向贵局征求梁河县居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使用住宅区“蓝天新园”一名意见。

联系人及电话：董诗总18008828806

              



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1月8日




